
 
 

 

道德行為準則 
 
1. 目的： 

用以制止不當行為，並使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公司道德標準。 
 

2. 範圍： 

適用於公司所有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員工。 
 

3. 權責： 

3.1 管理部負責制定和實施公司道德行為準則的政策。 
 

4. 內容： 

4.1 道德規範指判斷善和惡、正當和不正當、正義和非正義、榮和辱、誠

實和虛偽、權利和義務等道德準則，公司每一位同仁，處理問題時必

須堅持誠實和正直，不做任何妥協，商業道德及人品道德均須保持高

標準。 

本公司基於公平、誠實、守信、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為落實誠信

經營政策，並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依『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及其所提及上市上櫃公司應遵守之其他商業行為相關法令，以作為誠

實經營之基本前提。訂定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人

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 

4.2 公司道德行為準則： 

4.2.1 本公司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

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

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以下簡稱不誠信

行為）。 

4.2.2 公司不參與相關企業聯合的非法行為，禁止進行不正當結盟以提

高或壓低材料的價格及欺騙客戶和社會的行為。 

4.2.3 本公司以公平和誠實地超越我們的競爭對手。不以非道德、非法

的商業行為或誘使競爭對手的現在或過去的雇員披露業務祕密

資訊來尋求競爭優勢。 

4.2.4 公司的操作程序上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的經營理念對待公司

客戶、供應商、競爭對手和員工的權利。不以操縱、隱藏、濫用

特權資訊、誤傳重大事實或其他非法的交易行為向他人獲取不合

理的利益。 

4.2.5 所有業務來往應具透明度，並準確地記錄在參與者的帳簿和商業

紀錄上。應按照適用法規和普遍的行業慣例公開有關參與勞工、

健康安全、環保活動、商業活動、組織架構、財務狀況和業績的

資料。不得偽造紀錄或虛報供應鏈的狀況或慣例。 

4.2.6 公司貫徹嚴格的保密政策，對客戶、供應商的資訊必須保密；員

工被雇用期間，必須遵守所有保密規則和政策，並且履行適用於

其本人的保密義務和責任。 

4.2.7 在沒有獲得正式批准的情況下，不應披露、發佈或出版商業機密

或公司的其他機密性商業資訊，也不能使用其職責之外的機密資



 
 

訊。 

4.2.8 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4.2.8.1.1 公司明確規定禁止員工不得以任何手法收取客戶或供

應商提供的回扣、傭金等其他形式的非法報酬，亦不得

向與公司有業務住來之人員賄賂，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

影響商業交易行為。一經發現，將以法律程序處理。 

4.2.8.1.2 在傳統重大節日時，如果接受任何供應商、合作方、承

包商等的禮品，參照以下要求執行： 

⚫ 禮品最高金額不得超過新台幣 1,000元，並限於下

列範圍之內。 

⚫ 食品類 (如中秋節月餅之類)，於收受當日在公司內

部或部門同仁間分享。 

⚫ 非食品類 (辦公室文具用品、文宣商品等)，應統一

放置在辦公室指定公共區域，同仁可視個人使用需

求自行領取。 

4.2.8.1.3 在職期間不准向任何供應商、合作方、承包商等報銷應

由個人支付的各種費用。 

4.2.8.1.4 在職期間不准利用賦予的權利和工作之便，向任何供應

商、合作方、承包人等吃拿索要，以權謀私。 

4.2.8.1.5 在職期間不准參加任何供應商、合作方、承包人等的補

貼和用公款支付的吃請玩樂，包括(營業性歌廳、舞廳、

夜總會等娛樂活動)。 

4.2.8.1.6 在職期間不得安排、介紹親朋好友到合作方、承包商等

工程範圍內承包工程或供應材料、成品、半成品和設

備。 

4.3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 

4.3.1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例如，

當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

務時，或是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公司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

關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進（銷）貨

往來之情事。公司應該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

道供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

突。 

4.3.2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避免為下列事項：（１）透過使用公司

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而有圖私利之機會；（２）透過使用

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以獲取私利；（３）與公司競爭。

當公司有獲利機會時，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有責任增加公司所

能獲取之正當合法利益。 

4.3.3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對於公司本身或其進（銷）貨客戶之資訊，

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外，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訊包

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利用或洩漏之後對公司或客戶有損害之

未公開資訊。 

4.3.4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公平對待公司進（銷）貨客戶、競爭對



 
 

手及員工，不得透過操縱、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

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當利

益。 

4.3.5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均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

合法地使用於公務上，若被偷竊、疏忽或浪費均會直接影響到公

司之獲利能力。 

4.3.6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加強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規章之遵

循。 

4.3.7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

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向監察人、經理人、內部稽

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公司

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允許匿名檢舉，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

力保護檢舉人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4.3.8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有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情形時，公司應依

據其於道德行為準則訂定之懲戒措施處理之，且即時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揭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反

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公司並應制定相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

道德行為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4.3.9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如有豁免本準則之必要時，需經由董事會

決議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

獨立董事之反對或保留意見、豁免適用之期間、豁免適用之原因

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俾利股東評估董事會所為之決議是否

適當，以抑制任意或可疑的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發生，並確保任

何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均有適當的控管機制，以保護公司。 

4.4 員工行為準則： 

4.4.1 不窺探並尊重他人隱私，保守秘密，不盜用別人的智慧財產。 

4.4.2 必須尊重同事、下屬和供應商的權利，不得有歧視、侮辱、誹謗

等行為。無論年齡、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宗教、

發源國、婚姻、殘障，每個人都應賦予平等的權利。 

4.4.3 所有員工都有責任報告任何已知或懷疑的違規行為，包括違反法

律、法規、利益衝突、道德準則和公司政策。 

4.4.4 在職期間不得應聘於其他與本公司有競爭行為的公司。 

4.4.5 不得運用公司財產、資訊或其在公司的職位來謀求屬於公司的商

業機會，亦不得透過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員的關係，不正當享有公

司財務權益。 

4.4.6 不得從本公司的重大客戶、供應商或競爭者處獲得貸款、擔保或

任何私下財務交易。 

4.4.7 員工應主動披露任何可能引起利益衝突的情形，若察覺到存在實

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應立即填寫「利益衝突申報表」向上呈報。 

4.4.8 若員工的家庭成員與公司採購進行任何商業交易，應確保員工無

任何關說或遊說發生。 

4.4.9 員工若收到供應商贈送之禮品，應將收受之禮品上交公司處理。 

4.4.10 員工保密職責在員工與公司終止雇用關係後依然生效，直到公司

對外披露這些資訊，於終止勞動契約時，員工必須返還公司所有



 
 

財產，包括各類形式的機密資訊，且不得保留副本。 

4.4.11 公司之員工不得以公司或其他附屬機構之名義捐贈，或以其他方

式贊助政治候選人。然而，公司對於員工以本身名義贊助選舉之

行為並不反對，但應避免與政府相關單位從事商業往來、申請許

可，或辦理其他涉及公司利益之事項。 

4.4.12 公司員工進行任何慈善捐贈或贊助時，應確認捐贈用途與捐助目

的，不得為變相行賄。 

4.4.13 公司嚴禁員工吸食大麻、古柯鹼、鴉片、安非他命或被政府列管

之毒品，嚴禁員工在公司持有槍械或其他槍砲、彈藥刀械類等政

府列為管制之危險武器。 

4.4.14 公司員工不得在工作場所、或在公司外開會或執行職務時，以威

脅、恐嚇、脅迫、不當言語或不尊敬之舉動對待公司同仁、客戶

或其他人員。 

4.5 道德標準要求的實施 

4.5.1 管理部依據法律法規要求和道德標準的要求起草制定相關制度，

管理代表審核後，  總經理批准發佈。 

4.5.2 公司通過會議、文件發放、培訓教育等形式向業務相關人員傳達

標準要求和制度規定。 

4.5.3 業務主管人員應嚴格自律，恪盡職守，向公司做出保證和承諾，

簽署「廉潔誓約書」，確保標準要求和制度規定的執行。 

4.5.4 在業務活動中，各主管部門向供應商、協力廠商、承包商施加影

響，共同承諾遵守道德標準並相互監督，簽訂「恪守商業道德協

議書」。 

4.5.5 設立意見箱、舉報電話、電子郵箱等資訊交流、溝通與協商途徑，

接收員工和相關部門主管監督。 

4.6 舉報規則： 

4.6.1 任何人均有權利向公司高層報告員工的不道德行為，公司將承諾

為報告者提供身份保護，並視情節做適當的獎勵。 

4.6.2 任何人員均有權利揭露企業聯合的非法行為行為。公司將會對指

控的此類事件派專人進行調查和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公佈。 

4.6.3 公司每年定期與員工關於職業道德方面的溝通，提高員工敬業、

誠實守信、服務社會的認知。 

4.6.4 公司嚴禁洩露檢舉人的姓名、部門、公司名稱等情況，嚴禁將舉

報情況透露給被舉報人或者部門，調查核實情況時，不得出示檢

舉資料，不得暴露檢舉人，對匿名的檢舉書信及材料，不得鑒定

筆跡，檢舉資料不得隨意對外借閱。 

4.6.5 公司嚴厲禁止對於檢舉員工的報復行為，對違規洩漏檢舉人員資

訊或對舉報人員採取打擊報復的人員，將予以撤職、解除勞動契

約，觸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5. 道德行為準則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定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